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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德陇处罚〔2026〕72 号

当事人：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***********2F3J

住所（住址）：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司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420***********4547

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“校园餐”专项整

治“回头看”养老服务机构、技工院校食品安全现场指导及

“随机查外卖”活动的通知，2026年 4月 26日，执法人员

对位于陇川县章凤镇龙凤路民族步行街 14-3号的陇川县章

凤吾甜融合餐厅开展执法检查，向该店经营者司**出示执法

证件、说明来意后进入现场开展检查。经查：

1.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位于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

章凤镇龙凤路民族步行街 14-3号，有经营门店一格，店面

上方写有：吾甜、减脂、增肌、亚健康调理、轻食培训、全

国招学员《500元开店模式》等字样。店内有两层，一层设

有备餐区、食品加工区及就餐区；2层为就餐区。检查时，

该餐厅正在营业，营业执照悬挂于店内墙面等显眼位置。《营

业执照》字号名称：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25***********2F3J，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，类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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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工商户，注册日期：2023年 6月 29日，登记时间：2025

年 8月 4日，经营者：司**，经营场所：云南省德宏州陇川

县章凤镇龙凤路民族步行街 14-3号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

餐饮服务；食品互联网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）；外卖递送服务，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名称：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。许

可证编号：JY2***********7441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25***********2F3J。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司**。住所：

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****。经营场所：云南省德宏州

陇川县章凤镇龙凤路民族步行街 14-3号。主体业态：餐饮

服务经营者。经营项目：自制饮品制售（不含使用压力容器

制作饮品），热食类食品制售。有效期至 2030年 08月 14日。

现场服务人员曹**、尚*无法提供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件。公

示栏中司**健康证件有效期至 2024年 8月 2日，已过期。

段**健康证件有效期至 2024年 8月 2日，已过期。

2.现场检查时，当事人经营场所内加工区冰柜内存放有

待加工销售的过期食品若干，具体品种和规格有：大可颂面

包，净含量：60克，共 8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年 11月 14

日；保质期：常温保存 8天，零下 18℃冷冻保存 60天；碱

水贝果面包，净含量：100克 7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年 11

月 14日；保质期：常温保存 8天，零下 18℃冷冻保存 60天；

黑米馒头，净含量：500克，共 3包，生产日期：2026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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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5日；保质期：冷藏 5天，零下 18℃冷冻保存 60天；共

计 3类 18（包）过期食品。

3.当事人现场向执法人员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1

页；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 1份 1页；食品经营许可证复

印件 1份 1页。

4.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店内使用的原材料的供货

商资质和购货票据等索证索票情况，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以

上材料。

当事人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，经报请局领导批

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第一

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执法人员对上述超过保证期限的食品

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，当场送达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

书》（陇市监强制〔2026〕10-03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（陇

市监物〔2026〕10-03号），并当场告知当事人实施行政强

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及救济

途径。当事人现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并在相关文书上

签字确认，执法人员对检查过程进行了拍照留存证据。本局

当日予以立案调查。执法人员对经营者司**进行询问调查，

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

食品经营许可项目发生变化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生产经营冷

食类食品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。

2026年04月30日案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经营者司**，雇佣未取

得健康证明的员工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工作，未认真履行食品

安全自查，在食品（大可颂面包、碱水贝果面包、黑米馒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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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质期到期后仍然进行销售，从2025年11月至案发时制售的

沙拉系列、辣拌鸡丝荞麦面和麻辣无骨鸡脚餐食操作工序为

冷食类食品，超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，在经营过程中

未履行进货查验、索证索票义务。由于当事人未建立进货台

账，过期食品（大可颂面包、碱水贝果面包、黑米馒头）货

值金额36.32*0.6+4.5*15=89.292元，销售冷食类食品基本

采用会员制度模式，从店内3本会员餐登记本及进货记录查

询到制售冷食类食品共计16+12+8=36餐，货值金额：329.7

元+288.9元+160元=778.6元。因经营者只能提交购进麻辣无

骨鸡脚进货依据，未能提交直接用于沙拉系列、辣拌鸡丝荞

麦面餐食制作的合法必要支出，全部违法所得无法准确计算，

但是其中部分违法所得能够确定，该案违法所得核算为：

778.6元-80元=698.6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开展“校园餐”专项整

治“回头看”养老服务机构、技工院校食品安全现场指导及

“随机查外卖”活动的通知》一份9页，《案件来源登记表》

一份1页，证明案件来源情况。

2.《现场笔录》一份5页、现场检查（图片）证据4页8

张，证明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查获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情况。

3.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

经营者司**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3页，证明当事人市

场主体、食品经营许可及身份情况。

4.对当事人司**进行询问，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一份11

页，证明当事人超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冷食类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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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制售，雇佣未取得健康证明的员工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工作，

未认真履行食品安全自查，在食品（大可颂面包、碱水贝果

面包、黑米馒头）保质期到期后仍然进行销售，未履行进货

查验义务、未建立进销售台账的事实陈述。

5.当事人经营者司**提供的《整改报告》一份75页，证

明陇川县章凤吾甜融合餐厅积极整改的事实。

2026年5月9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（云市监德陇罚告〔2026〕68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

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

陈述和申辩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

第（十）项规定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

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

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“从事

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

健康检查，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。”第五十三条第

一款、第二款规定“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

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

合格证明文件）。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

制度，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或者生

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

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

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。”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“食品

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，定期检查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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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食品，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。”《食品经

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“食品经营许可证

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，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

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。

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，不在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

动的，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。”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

反了上述规定，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雇佣未取得健

康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、未履行进

货查验记录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

项发生变化后未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

可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规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

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

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

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

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、（六）项规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

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



7

件，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

和销售记录制度；（六）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

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

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；”《食品经营许可和

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“食品经营许可证载

明的主体业态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，食品经营者

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

给予处罚。但是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从轻、减轻或

者不予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体业态、经营项目发生变化，但

食品安全风险等级未升高的；（二）增加经营项目类型，但

增加的经营项目所需的经营条件被已经取得许可的经营项

目涵盖的；（三）违法行为轻微，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

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
其他情形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

条第一款规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

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

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

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

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。”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

述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及过期的食品，并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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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在此案中存在违反多个法律规范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“对当事人的同

一个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个

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照罚款

数额高的规定处罚。”鉴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中能积极配合

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积极提供证据材料和整改违法行

为。依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

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

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”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

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过错以及公平

公正要求等方面，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

的情形。

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及第五条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的情形。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、第四十五条第二款、第五十

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五十四条第一款，《食品经营许可

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现责

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过期食品18包（详见财物清单：陇市监物（20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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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-03号）；

2.没收违法所得698.6元；

3.罚款5000元整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将罚没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

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

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5月 18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法制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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